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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877           证券简称：太平鸟          公告编号：2017-055 

 

宁波太平鸟时尚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对募投项目实施方式作部分调整及延长实施期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宁波太平鸟时尚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 年 10 月 30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对募投项目实施方式作部分调整及延长实施期限的议案》，同意公司对募

投项目中的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和信息化系统建设项目作部分调整。其中，营销网

络建设项目在保持原项目总投资金额、门店数量、实施主体与整体实施方向、实

施方式、实施对象不变，且总面积不超过原计划面积的前提下，将项目的具体实

施方式，包括各家品牌的门店数量分布、在原定省市的选址、不同类型城市的分

布和各门店的面积等，改由公司经营层结合商业环境的变化和市场实际情况调整

实施，并将实施期限从原来的 2017 年 12 月 31 日延长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信

息化系统建设项目的实施期限从原来的 2017 年 12 月 31 日延长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方可实施。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

下：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本情况及进展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宁波太平鸟时尚服饰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2976号）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 55,000,000股，发行价格为 21.30元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1,171,500,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90,873,018.89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1,080,626,981.11元。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7年1月3日对本

次发行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17]

第ZF10001号）。公司已对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实施专户存储管理。 

截止2017年9月30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披露的募集资金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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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项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拟

投资额 

已累计投资

金额 

募集资金 

余额 

已投入 

金额占比 

1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57,904.70 21,599.69 36,305.01 37.30% 

2  
太平鸟慈东服饰整理配送物流

中心项目 
35,000.00 35,000.00 0.00 100.00% 

3  信息化系统建设项目 15,158.00 3,710.85 11,447.15 24.48% 

合计  108,062.70 60,310.54 47,752.16  

注1：募集资金余额中未包括募集资金账户利息收入。 

截至 2017年 9月 30日，太平鸟慈东服饰整理配送物流中心项目已实施完毕。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实际已投入 21,599.69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4,711.05 万元，流

动资金 16,888.64 万元；实际投资额中 21,599.69 万元为募集资金投入（包括置换

金额），开设店铺 165 家，实施进度 69%，营业面积合计 27,163.95 平米。截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信息化系统建设项目实际投入金额为工程费用 3,710.85 万元，

均为募集资金投入额。 

二、募投项目原定方案、调整原因及调整后的方案说明 

1、原定营销网络建设项目方案与实施方式 

根据《宁波太平鸟时尚服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招股说明

书》披露的项目实施方案，营销网络建设项目总投资为 102,841 万元，总投资收

益率（ROI）为 22.67%；其中建设投资 75,742 万元，流动资金 27,099 万元，募

集资金计划投入金额为 57,904.7 万元。项目实施期限为 2014 年 7 月至 2016 年

12 月，实施主体为公司及全资品牌子公司。营销网络建设项目拟采用购置及租

赁方式建设直营门店 238 家，建筑总面积 73,050 平方米。其中，购置 5 家，面

积 2,800 平方米，租赁 233 家，面积 70,250 平方米。项目建设主要包括门店的租

赁或购置，以及门店装饰装修、设备购置及开办投入等。具体如下： 

服饰品牌 直营店数量（家） 
直营店面积（平方

米） 
备注 

PEACEBIRD（含女装和男装） 25 19,200 
租赁方式：20 

购置方式：5 

PEACEBIRD 女装 59 17,820  

PEACEBIRD 男装 80 22,760  

乐町 LED’IN 33 5,820  

Mini Peace 26 4,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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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ING PEACE 15 3,300  

合计 238 73,050  

根据项目总体规划与原则，结合选址主要考虑因素，项目主要在城市主要商

圈建设门店。项目在各省市建设的门店汇总情况如下： 

序号 省份 
店数 

(家) 

建筑面积 

（m
2） 

选 址 城 市 

1 浙江 37 10,550 杭州、宁波、嘉兴、湖州、金华、衢州 

2 安徽 33 7,870 合肥、芜湖、铜陵、阜阳、蚌埠 

3 江苏 24 6,070 南京、无锡、苏州、江阴、宜兴 

4 上海 20 5,320 上海 

5 北京 17 4,070 北京 

6 广东 14 3,550 广州、深圳 

7 湖北 14 6,350 武汉、宜昌、襄阳 

8 湖南 11 3,550 长沙 

9 辽宁 9 2,620 沈阳、大连 

10 四川 9 2,950 成都 

11 江西 8 3,200 南昌 

12 山东 8 3,700 济南 

13 吉林 7 2,200 长春 

14 陕西 6 2,500 西安 

15 福建 5 1,600 福州 

16 重庆 5 2,150 重庆 

17 山西 3 2,050 太原 

18 广西 2 800 南宁 

19 贵州 2 750 贵阳 

20 河南 2 300 郑州 

21 天津 2 900 天津 

 合计 238 73,050  

其中一线城市门店 51 家，二线城市门店 145 家，三线城市门店 17 家，四线

城市门店 25 家，营销网络门店的在不同类型城市分布情况如下： 

区域  

旗舰店 形象店  标准店 合计 

店数

（家） 

面积

（m
2） 

店数

（家） 

面积

（m
2） 

店数

（家） 

面积

（m
2） 

店数

（家） 

面积

（m
2） 

一线城市 6 3,200 17 4,750 28 4,990 51 12,940 

二线城市 18 13,300 68 20,290 59 10,450 145 44,040 

三线城市 6 4,800 8 2,400 3 450 17 7,650 

四线城市 4 2,500 13 4,150 8 1,770 25 8,420 

总计 34 23,800 106 31,590 98 17,660 238 73,050 

考虑到公司实际情况及募集资金到账时间，公司根据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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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及延

长实施期限的议案》、《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

案》，将“营销网络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由公司及全资品牌子公司调整为公司

及其全资子公司，并将实施期限延长至 2017 年 12 月；同时使用募集资金

39,892.30 万元置换前期自有资金投入。 

为促进公司主业更加积极健康发展，推进品牌在全国营销渠道的开拓与布

局，提升品牌影响力，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已置

换募集资金继续投入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原计划置换金额 39,892.30

万元中的 20,937 万元继续留存在募集资金专户，并将此笔资金用于继续投入营

销网络建设项目，投资方向为在全国范围内开设自有品牌的直营门店。 

2、营销网络建设项目调整原因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的实施方案系 2013 年 4 月编制，距今已超过 4 年，方案

主要内容均按照当时市场情况进行规划。近年来，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

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消费者的消费模式、习惯也发生了显著变化。越来越多的消

费者开始尝试并习惯电商、O2O 等新型消费模式，从而推动了线上消费的飞速

发展，线上消费在整体消费中所占的比例不断提升；线下消费方面，集餐饮、娱

乐、文化、购物功能于一体的购物中心逐步成为年轻消费者消费的主要场所，百

货商场呈现分化态势，部分传统百货因不能及时顺应市场变化进行调整而出现业

绩停滞或下滑，传统的步行街则总体上呈现客流下降、品牌档次下滑的态势。因

此营销网络建设项目的开设方式、开设地点、门店类型也需要根据环境变化而不

断的动态完善。 

在品牌建设方面，公司根据经营实际对现有子品牌进行了适当整合，并对处

于快速成长期的品牌加大投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

调整，国内童装市场快速发展，公司以此为契机，大力发展童装品牌 Mini Peace。

借助成熟的品牌运营经验与渠道支持，Mini Peace 目前已在国内市场占有一席之

地，但与市场领导者仍存在不小的差距，仍需不断加大投入，以应对日益激烈的

市场竞争。 

经公司认真研究论证，原实施方式中的门店开设方式、开设地点、品牌分布、

门店类型及相关资金投入等具体内容已难以适应新零售发展趋势和公司经营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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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的调整。因此，公司根据目前市场的实际情况，结合自身经营战略发展目标，

在不改变项目使用方向和用途的前提下，对项目的具体开设方式、开设地点、品

牌分布、门店类型适当调整，以提高对市场的反应速度，更合理、灵活地推进公

司营销网络布局，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进而充分实现营销网络建设项目的

预期效益，实现公司与全体股东的利益最大化。 

3、营销网络建设项目调整后的方案说明 

根据消费者习惯的变化和公司品牌运营策略，公司在保持原方案总投资金

额、募集资金投入金额等内容不变的基础上，对“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实施方案

中的部分内容进行了调整，调整后的具体内容如下：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总投资为 102,841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75,742 万元，

流动资金 27,099 万元；本项目募集资金计划投入金额 57,904.70 万元。项目采用

购置或租赁方式在全国范围内建设直营门店 238 家，合计面积不超过 73,050 平

方米，实施主体为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项目建设包括门店的租赁或购置，以及门

店装饰装修、设备购置及开办投入等。网络建设项目的品牌门店分布计划如下表： 

服饰品牌 直营店数量（家） 
截止 2017 年 9 月 30

日已开店数量（家） 

PEACEBIRD 集合店 6 3 

PEACEBIRD 女装 55 38 

PEACEBIRD 男装（含 AMAZING PEACE） 82 60 

乐町 LED’IN 30 22 

Mini Peace 65 42 

合计 238 165 

项目的具体实施方式包括在各省市的选址、不同类型城市的分布和具体门店

的面积等，公司将根据商业环境的变化、消费者市场实际情况，结合公司实际经

营的情况和业务发展需要实施。 

    三、延长募投项目实施期限的原因及期限 

1、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根据上述调整后的“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实施方案及目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进展情况，预计项目将于 2018 年 6 月 30 日前实施完毕，因此公司拟对项目实

施期限进行相应延长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 

2、信息化系统建设项目  

为保证信息化系统建设项目能满足公司未来战略目标需求，使项目所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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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硬件能适应未来新零售趋势的市场环境，公司对信息化系统建设项目投入

谨慎，项目实施有所放缓。鉴于公司将继续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研究、优化项目软

件、硬件等采购需求，以适应未来新零售发展，并更好地控制项目成本，项目预

计将持续至 2018 年，因此公司拟将项目实施期限相应延长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四、实施方案调整及延期所存在的风险提示、对策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募投项目部分实施方式的调整及延期，符合公司经营战略发展要

求与市场情况变化，没有改变募集资金的使用方向，不属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实质性变更，不会对原有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的影响。同时，本议案尚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能否获得股东大会通过存在不确定性。除此之外，调整项目所面

临的风险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招股说明书》中提示的风险仍然相同。 

公司将严格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科学、合理决策，

加强募集资金使用的内部与外部监督，确保募集资金使用的合法有效。本次调整

募投项目内容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五、专项意见说明 

（一）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对募投项目部分实施方式的调整及延期，公司已根据市

场环境的变化、结合实际经营情况与未来发展方向进行了认真研究论证，符合公

司实际情况及未来发展战略，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及全体

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募投项目的调整与延期符合中

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同意公司本

次对募投项目部分实施方式的调整及延期，并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履行相应的法律程序。 

（二）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对募投项目部分实施方式的调整及延期事项的决策程序符

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公司的有

关规定。符合公司长远发展战略的需要，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不存

在改变募集资金投向，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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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荐机构意见  

海通证券经审慎核查后认为：公司本次对募投项目实施方式作部分调整及延

长实施期限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会议、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已

发表明确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符合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法规的要求。公司本次对募投

项目实施方式的部分调整及延期，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股东利

益的情况。保荐机构同意公司本次对募投项目实施方式作部分调整及延长实施期

限事项。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1、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3、 独立董事意见 

4、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专项意见 

 

 

 

宁波太平鸟时尚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10月 31日 


